附件2
湖北华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评标专家承诺书

为了坚持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标原则，树立评标专家诚实守信的形象，本人作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公正、廉洁履行职责，对评标行为终身负责；
二、如实填报并及时更新个人基本信息，配合和服从湖北华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评标专家库组建单位的管理工作；
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被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资格，未受过刑事处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存在回避情形时，主动提出回避；
五、遵守评标工作纪律和评标现场秩序；
六、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客观公正地进行评标；
七、不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私下接触或者相互串通，不索取或者收受评标劳务报酬以外财物；
八、不对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独立评标施加不当影响，不违法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九、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主动向招标人、有关监督部门反映，并协助、配合处理异议、投诉；
十、因参加评标活动出现身体突发疾病或交通事故等导致伤亡的，相关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

十一、遵守湖北华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评标专家各项管理制度。

十二、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妥善保管评标文件、项目资料，评标结束后不私自留存、外传任何评标信息。

十三、本人不再适宜担任评标专家时，将主动向贵公司报备办理退库手续；积极配合年度考核、信息复核等管理工作。

本人若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自愿接受警告、暂停评标资格、清退出专家库等处理。
承诺人：           
年　　月　　日 
